Revelation 啟示 原是指揭露或敞露某事；就此意義而言，真相會向一個不斷尋索以求知的人揭露敞開。人活於此世，都希望隱藏的可以顯露，不知的可以得知。按聖經說，神向人啟示自己，就滿足了人知道的需要；祂把自己的能力，和為人類定下的旨意啟示出來，好叫我們能認識。
兩類啟示
詩篇十九篇要我們認識兩類神聖的啟示。從一方面而言，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」，以致人不可能不認識；但從另一方面而言，以色列人蒙神揀選，成為神特別的見證，讓人知道神某方面特別的恩賜和要求。我們稱第一種為「普通啟示」，因為是普世人都可以得知的；第二種是「特別啟示」，因為人只能透過指定的方法，才能討神的喜悅──這種特別方法先是賜給以色列人，後來則要延伸到萬邦萬族。
雖然普通啟示與特別啟示各有不同的完整性和取向，我們卻不應過分強調它們的不同；因為至終說來，我們只有一位主，祂要把道（Logos{\LinkToBook:TopicID=734,Name=Logos}）*傳遍各方。兩類啟示是互為表裡，互作補充。我們不要忘記，神是兩種啟示的來源，而兩種啟示都是一起為著同一目標而努力，那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」的啟示之光，正是要我們留意那成為肉身的道（約一9、14）。普通啟示使我們警覺神的實在，而特別啟示則要我們與神和好，兩類啟示都同屬於神啟示的中心。
普通啟示
神是一個奧祕，近代有人認為祂是人不可能認識的。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發展了一套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*，指出神不可能是人認識的對象。對一些人來說，這無疑就是無神論（A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7,Name=Atheism}）*，但對另一些人來說，這只不過是否定一般啟示而已。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即認為在耶穌基督之外，人不可能認識神。不過這不是聖經整體的立場。神儘管是超越的，「然而（神）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」（徒十四17）。沒有人能認真地說不知道「神」一詞是何所指；聖經亦說，透過神造的萬物，人可以認識祂之永能和神性（羅一20）。聖經亦告訴我們，神的主權統管著人類的歷史，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從事件中看到神的手。我們又可以從人性中看到神的一些特性；舉例說，在道德範疇內。我們道德上許多本性都指出，它們是源自那位叫我們存活的神（羅二1～16）。神的存在亦可從人的宗教性得知一二；古今中外，人皆相信天地間有一位比我們大的。巴特擔心自由神學家濫用普通啟示，這樣想非常合理，不過卻不足以否定普通啟示。
我們還可以為普通啟示列出下面各優點︰首先，這表示在信徒與非信徒之間，其實是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。每一個人對神都有某程度的認識，在佈道的場合中可以成為一個好的起點。有些真理是人早就認識的，不管我們喜不喜歡（參基督教與其他宗教，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{\LinkToBook:TopicID=279,Name=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}*）
第二，肯定普通啟示，就表明在特別啟示之外，我們有可能於廣大的世界中發現神的真理，甚至還可能在任何宗教內尋索得到。神已把真理遍藏於祂創造的世界，等待人去發掘。
倘若我們真是有客觀的普通啟示，是不是等於說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*便是可能而且合理的呢？從護教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*史看，大多數人都會肯定地答「是的」，像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和愛德華滋（J. Edwards{\LinkToBook:TopicID=399,Name=Edwards, Jonathan}）*等人，便本於世界某些特性，說有神論（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51,Name=Theism}）*是一個合乎理性的信仰；事實上它是惟一使事物有意義的信仰。有些更正教徒會較為小心，恐怕這樣一來，就會令人覺得人的理性是完全的，他們認為這種思想不可接受。不過從普通啟示的客觀性來看，加上我們實際需要一個共同的立場，自然神學很可能有再發展的機會。假如神是創造者，我們指望受造界在某個程度下能反應出它的創造者。聖經是肯定這方面的期望，故此基督徒會繼續從這方面向願意明白的人解釋其原委。
假如我們把普通啟示和特別啟示基本上相聯起來，二者不都是有它的救贖能力嗎？再者，假如一個人僅有普通啟示，豈不可以只本於普通啟示來回轉歸神並相信神嗎？很多福音派信徒害怕肯定這看法，認為這樣一來，我們就無異於說人在任何地方，有沒有認識基督，都可以得救了。我認為一方面可以肯定這看法，另一方面也有方法可以除去上述隱憂。神的恩典是為整個人類的，基督的贖罪亦為普世的人預備了救恩（約壹二2），因此我們可這樣推想（加上聖經中所謂麥基洗德因素的支持）︰一個人無論本於任何形式的啟示歸向神，均有資格進一步接受更完滿的啟示，以及其中蘊含的救恩。我們並不需要假設，人沒有基督仍然能夠享受救恩，乃是說凡本於普通啟示而向神求憐憫者都會得著。
【編按︰我們把這篇文章收於此，只因它提出了一個與傳統福音派不同的立場，但作者一些內在矛盾仍然是明顯的。首先，人固然可以「本於任何形式的啟示歸向神」，這個歸向神的行動未必都引向基督，想想印度教徒或回教徒的尋道過程便知曉。第二，人可以肯定神，並且追求認識神，但在過程中卻拒絕基督，特別是祂的絕對排他性，想想中國的儒家學者便能明白。第三，因此我們至終無法避免的問題，仍然是歷來引起爭論的老問題︰基督是不是惟一的救主？人能否繞過基督，不透過基督來認識父神，進而得救？第四，「本於普通啟示而向神求憐憫」當然可行，像中國人說的「人窮呼天」，也是神的照管（Provid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67,Name=Providence}）*教義嘗試解釋的。不過這種「憐憫」，顯然和新約論到的救恩是全然兩回事；就算我們說，神盼望嚐過祂「憐憫」的人，都能進一步得到基督的救恩，也只等於祂「願萬人得救，不願一人沈淪」的心意而已，卻絕不等於人可以由一般「憐憫」進入特殊的救恩。一般憐憫屬於「普通啟示」的範圍，而特殊救恩則屬特別啟示的範圍；我們的確不能從自然界認識到基督或祂的救贖。
其實肯定普通啟示的價值是需要的。首先，西方神學界在60年代對此問題的爭論，有它獨特的文化背景。巴特活在以基督教為惟一宗教的世界，他肯定耶穌基督的中心性，到一個完全排除其他宗教，甚至文化在認識神上有任何助益的地步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對一個活在多元宗教與多元文化的華人信徒來說，這看法是不需要的，因為它不真實，又有害。就是巴特也不否認，在信仰的解釋及運作中，文化風俗發生著一定的影響力（CD III.4, pp. 307, 486, 644）；那麼為什麼西方的文化風俗可以被接納在基督教信仰體系內，而東方的就必須全然揚棄呢？特別想到他的立場若是對的，中國文化在基督教信仰內便必須棄之如敝屣了，這是不可想像的。
再者，屬於普通啟示範圍內的自然界、文化風俗之亮光若然可以接納，它們的地位又該如何釐定？其實沒有什麼巧妙的地方，就如其名，是一項「普通啟示」，可以引導人認識神，或說，能增加人對神的認識，它的價值不多於此，亦不少於此。不少於此者，是因為普通啟示能傳給我們的「信息」，常是特別啟示不能取而代之的，像在自然界看到雄偉的景象，而令我們的心神對造物者產生的那份讚歎，是默想基督或讀聖經所得不到的。不多於此者，因為自然界、文化風俗的睿智無論多高級，就是不能告訴我們半點關於基督的事，因此便與新約所說的救恩沒有關係。就是以信任自然之光著名的阿奎那，亦指出救恩不能靠普通啟示獲得，乃要依靠特別啟示傳給我們的「較高真理」。不過他正確地指出，普通啟示可以誘發人尋找那更高的真理。
最後，近代神學界有些人從另一個途徑開發普通啟示的寶藏，那就是人的宗教經驗。這個以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*為代表，而其實可上溯至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*、鄂圖（Otto{\LinkToBook:TopicID=887,Name=Otto, Rudolf}）*和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*的看法是這樣的︰假如特殊啟示是指神的道，即聖經，那麼聖經之外的都屬於普通啟示，這就包括使人入迷的宗教經驗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*，例如冥想、禱告或魂遊象外。透過此等具光照能力，卻是非認知性（non-cognitive）的了悟與參透，人可以接觸到神，進而得救。
這裡牽涉到因與果，孰先孰後的問題。上述四位神學家均成長於基督教的環境，不可能對聖經全無認識。有了聖經的認識，之後的冥想、禱告或魂遊象外等經驗，就很難說是純屬普通啟示了。
但從正面來說，放下嚴格分類不談，開拓人類獲得宗教啟迪的途徑（如悟道法），免困於西方直線邏輯求知方法的小天地（如拉納以守靜來獲知），是急不容緩的，也是中國人原懂得，近來卻忘記了的寶貴方法。倘若這是屬於普通啟示的範疇，普通啟示的亮光就是我們不能或缺的了。】
特別啟示
普通啟示的一個明顯缺點是︰它會使你注意自己在道德及宗教的不逮，卻無法提供出路。人可能本於普通啟示而懇求神的憐憫，卻沒把握知道神會否向他施憐憫。為此人希望及等待有進一步的啟示，以解決人在道德和宗教之責任，與力有不逮所造成的張力；我們會期望那位創造世界的神，為我們做些事，說些話，以改善這種絕望的情勢。
如果肯承認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*就是特別啟示之高，他的希望就得到實現。道成了肉身，那位本為神的取了人的形像而成為人，因此越過了分隔神與人的鴻溝。再者，在道成肉身上，我們道德上的罪咎亦得到解決，獻上的祭已滿足神對道德律的要求，為我們的道德重生預備了進路；故此，特別啟示的中心，正是解決人道德及宗教難題的答案，此答案就是神的兒子成了人的兒子，就如耶穌對腓力說的︰「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」（約十四9）。
現在姑且從特別啟示的高退下來，從一個較普通的層面來反省這種啟示的特性。受造界的見證沒有語言啟示在內，因此我們只能在外面猜度到底見證所指的是什麼。從一個人的外表與行為，我們可以在某程度上觀察得到他是個怎樣的人，但假如他肯向我們敞開自己，這樣認識到的他，就不能和外在的觀察同日而語了。一個可以自主的人，與一件死物有很大的分別，他若要啟示自我，就必須有一顆願意的心，才能把他裡面的思想向人敞露；同樣的情況也見於神的啟示。我們若真的想認識神，就必須由神主動向我們啟示自己，不然的話，我們仍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；這就是聖經反覆強調神自我啟示的原因。
神的啟示是個人性的。神啟示自己的方法，包括告訴我們祂的名字，與我們進入立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*的關係，又把自己給我們，使我們能認識祂。我們認識的神，不僅是關於神的一般真理，而是神自己。再者，祂自我啟示的方法，是我們能夠認識，能夠明白的方法，祂使用之思想與行動的原則，都是我們能明白其意義的原則。
在道成肉身之外，有兩種特別啟示的形式非常重要︰歷史事件的啟示，和神聖語言的啟示。首先，福音書中的敘事體環繞著神在人類歷史中成就的事件來建構，因此經文常稱頌神大能的工作。祂把祂的子民從埃及為奴之地拯救出來，又差派祂的兒子成就更大的救贖工作。把神的作為看成是普通事件是不夠的，它們並非只是使徒以宗教洞見看成的獨特事件；同樣地，我們也不能說，祂是藉著事件把自己顯明出來，因為這樣一來，我們就把事件看輕為只是啟示而已。舉基督的復活（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*為例，神在我們及我們的經驗之外行了一件大事，在這神蹟中，神給全人類一個客觀的見證，就是實證基督為神所膏立的宣稱（徒十七31；羅一4）。耶穌一直以來都有神蹟奇事隨著祂，雖然至終給邪惡的人釘在十字架上，神卻使祂從死裡復活，坐在神的右邊為王（徒二22～36）。故此，基督教呼籲人接受它所宣告的啟示，其實都是建基於紮實的歷史事件的。
第二，同樣重要的，就是藉著神口中的話來作啟示。神向摩西口授律法，又透過耶穌基督向我們說話，此外還有透過使徒和先知。神的話與神的工作，在啟示上都占了重要的位置；就如希伯來書的作者說︰「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，就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。」（來一1～2）神的作為若沒有言詞的解釋，雖然仍有意義，但此意義不容易為人完全明白；有了神的解釋，我們對於神的旨意及性情就較容易了解；這是為什麼神不僅使基督從死亡中復活，也向人解釋它的救贖意義，故保羅說︰「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。」（林前十五3）耶穌不僅是猶太人中另一個殉道者，只為了祂的信仰而捨身；祂乃是神指派來代替我們所有人的罪而死。神賜下的對十字架的解釋，實際上就和十字架本身有相同的意義，起碼從我們可以把握其意義，從而獲得益處的角度而言是如此。按聖經說，神話語的每一點與神的工作是同樣重要的。啟示是在神的作為內，也在祂的言語內。
假如我們說，特別啟示傳遞命題式的真理，而語言的傳遞是來自神，那麼我們自然地會希望這些真理至終會記之為文字，以文字的形式傳遞下去。假如實況不是這樣，我們都會大感奇怪，不要說啟示本身就含有文字的意義，就是人基本上也具有語言之特性。故此，期望神的啟示以書寫文字的形式記下來，就是十分自然的了。只有書寫的文獻能保留由啟示傳遞下來的亮光，這樣代代相傳，讓凡近前來要閱讀聆聽的，都可以得著。這一切都不是假設，因為在聖經內，我們看到的，正是記錄了這個自稱為來自神的特別啟示。
另參︰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；

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；

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；

真理（Truth{\LinkToBook:TopicID=1183,Name=Truth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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